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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柏炜”）

因出现严重经营困难，其开发的江津鹭湖长岛项目面临无法交付的风险。为妥善

解决债权债务问题，保障购房者、农民工以及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重庆柏炜向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确定重庆柏炜符合预重整条件，对重庆

柏炜预重整进行备案登记，并于2022年7月19日向公司出具了预重整备案通知书。

法院对重庆柏炜预重整备案登记不构成对重庆柏炜重整申请的受理，重庆柏炜的

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具体原因及目的 

1、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必要性： 

重庆柏炜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自 2021 年 6 月，受宏观经济下行、地产调

控、新冠疫情等综合因素影响，重庆柏炜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无法按时支付经营

所产生的包括工程款在内的各类应付款项，导致各债权人轮番查封、冻结重庆柏

炜资产。重庆柏炜现无法正常经营，各施工单位停工，已售房屋无法按期交付。

为妥善解决重庆柏炜债权债务问题，保障购房者、农民工以及各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故公司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 

 



2、申请预重整及重整具有的可行性： 

（1）重庆柏炜主要债权债务关系清楚明晰，具备进行预重整的良好基础，经

过与主要债权人的沟通以及对财务账目的全面梳理，现已摸清项目负债情况； 

（2）重庆柏炜主要债权人支持重庆柏炜通过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实现公司的重

生； 

（3）重庆柏炜项目所在地江津区人民政府积极帮扶，大力支持重庆柏炜的预

重整工作。 

 

二、公司已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与《公司章程》的规定。截止 2022 年 7 月 18 日，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

际表决董事 9 人，分别为杨铿先生、杨武正先生、陈磊先生、迟峰先生、欧俊明

先生、吕正刚先生、黄益建先生、何真女士、寇纲先生。全体参与表决的董事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柏炜锦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议案》，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柏炜目前现状符合《企业破产法》关于债务人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条件，并符合管

辖法院相关规则有关提出预重整申请的条件，同意重庆柏炜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

重整。 

2、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预重整及重整被法院受理可能存在的障碍及解决措施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确定重庆柏炜符合预重整条件，对重庆柏

炜预重整进行备案登记，并于 2022年 7月 19日向公司出具了预重整备案通知书。

法院对重庆柏炜预重整备案登记不构成对重庆柏炜重整申请的受理，重庆柏炜的

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重庆柏炜已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

各相关部门、债权人等相关方进行了积极沟通，各相关事项正在紧密推进中。公

司将结合子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

及重整可行性，积极推进该事项的实施。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董事会意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意指导重庆柏炜预重整，有利于提前启动债权债

务清理及经营等相关工作，并与广大债权人、意向共益债务投资人等沟通和征询

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

行性。 

如果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重庆柏炜进入重整程序，管理人或重庆柏

炜将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相关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债权人将根据经法

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如果重庆柏炜预重整成功并成功实施重整，将有利于实现项目复工复产，顺

利交付房屋，保障购房者权益；有利于清偿项目工程价款，保障农民工利益；同

时将显著提高其他普通债权人的清偿率，降低重庆柏炜整体负债率，改善资产负

债结构。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

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无减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蓝光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未来六个月内无主动减少其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安排。由于蓝光集团以其所持的公司股票作为担保品的

股票质押交易违约，已被相关金融机构进行违约处置。蓝光集团正与相关金融机

构协商解决其债务问题，后续仍将有被动减持的风险。 

 

六、风险提示 

重庆柏炜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以及具体时间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20 日 


